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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文件

湘农办发〔2025〕69号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2025年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

和家庭农场培育项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州农业农村局：

现将《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2025年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农民合

作社和家庭农场培育项目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

真组织实施。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
2025年 7月 21日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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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

和家庭农场培育项目实施方案

为全面完成 2025年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工作任

务，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5年培育农民合作社和培育家庭农场任

务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农（经综）函〔2025〕70 号），结合我省

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通过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培育项目的实施，支持

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夯实组织规范运行基础、提高生产经营发

展水平，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，培育一批经营规模适度、财务

管理规范、制度健全有效、生产服务优质、联农带农紧密、社会

声誉良好的规范主体，进一步促进全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

类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。根据部任务要求和我省实际，今年

全省中央财政共下拨资金 3000万元，拟支持农民合作社 154个、

家庭农场 292个。

二、支持对象

采取主体自主申报、审核遴选的方式择优确定支持对象。奖

补对象应为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登记且纳入农业农村部重点监

测农民合作社名录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联合社，以及纳入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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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农场“一码通”服务系统的家庭农场。具体条件包括：

一是经营规模适度。经营规模与资源禀赋、技术装备、生产

能力等条件相匹配，不片面追求土地等生产资料过度集中或超大

规模经营。用于生产经营的土地涉及经营权出租、入股的，应参

照《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(示范文本)》和《农村土地经营权

入股合同(示范文本)》订立合同，并在合同中准确标明相关承包

地块代码。

二是财务管理规范。农民合作社配备必要的会计人员或委托

代理记账机构代理记账、核算，会计账簿齐全，财务报表符合《农

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制度》《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制度》要求，及

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。

家庭农场使用相应的财务记账工具，收支、库存等记录规范。

三是制度健全有效。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健全，严格按照制度

规定规范运营。农民合作社参照《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》或

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示范章程》制定了符合实际的章程，成

员(代表)大会、理事会、监事会等组织机构运行有效，有完善的

财务管理、社务公开、议事决策等制度；每年至少召开 1次成员

大会，成员大会选举和表决依法落实一人一票制。家庭农场使用

“一码通”赋码增信，在产品包装、主要生产经营场所进行亮码。

四是生产服务优质。开展标准化生产或服务，有农产品质量

安全管理制度并执行落实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采集生产服务

记录、购销记录等经营信息，农业生产或服务质量可追溯，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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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。

五是联农带农紧密。农民合作社实有成员名册与成员账户的

成员范围一致，实有成员数高于本地区平均水平；成员账户准确

记录每个成员的出资额、公积金量化份额、与本社的交易量(额)

和返还盈余等，可分配盈余按照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(额)比例返

还的比例不低于 60%。家庭农场通过雇工、提供社会化服务等方

式带动小农户。

六是社会声誉良好。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。未发生过生产(质

量)安全事故、生态破坏、环境污染、损害成员利益等严重事件，

未受到行业通报批评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，未

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、失信名单，未涉及非法金融活动。

三、支持方式与推荐名额

（一）支持方式。采取奖补方式对推荐符合上述条件的农民

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给予支持。每个农民合作社支持 10万元、每

个家庭农场支持 5万元。

（二）推荐名额分配。培育资金已通过因素法下达各县市区，

根据省委、省政府要求，分配时已向省旅发大会承办市、乡村振

兴重点帮扶县等倾斜，并对获第六批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典型

案例推荐的、参加农业经理人竞赛获奖的有关县市区以及厅驻村

帮扶工作队所在县培育支持一个农民合作社给予重点支持。

（三）优先和限制事项。参与 2025年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

单产提升行动的新型经营主体；符合条件的省级产业扶贫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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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、残疾人领办创办或者吸纳残疾人就业较多的合作社、妇女及

返乡人员领办创办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同等条件下优先（请

在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名录汇总表中按要求填写）。2022 年

（含）以来获得省级以上新型经营主体资金支持的经营主体不得

重复支持。

四、申报和推荐程序

（一）自主申报。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（联合社）、家庭

农场向县级农业农村（农经）部门报送申报文件。

（二）县级核查。县级农业农村（农经）部门组织人员实地

核查并签字背书，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，参照创建办法

相关评选程序会审推荐上报市州农业农村（农经）部门。

（三）市级审核确认。由市州农业农村（农经）部门参照创

建办法评审程序进行审核确认。审核结果公示 5个工作日，以市

州农业农村局名义行文等额报省厅备案。

（四）省级备案。省厅适时对市州报备对象进行抽查复核，

建立省级重点支持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名录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细化实施方案。各市州、县市区农业农村（农经）部

门要高度重视，要严格按照层级职责，抓好推荐对象的初审把关、

评审复核等工作，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各项培育工作任务。县级

农业农村（农经）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具体方案，及时按要

求上传至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和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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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项目监管平台。对推荐中弄虚作假的合作社和家庭农场，市县

要取消其申报资格。

（二）抓好组织实施。各市州、县市区农业农村（农经）部

门要建立健全项目实施管理机制，组织做好主体申报、奖补发放、

信息公开等工作，动态掌握项目实施进展，实现项目精细化管理。

要切实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通过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和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资金项目监管平台及时据实上报资金执行情

况，加快资金兑付，2025 年 12月 31日前必须下拨到位。对获

得奖补支持的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实行名录管理，分别通过重

点监测农民合作社名录库、全国家庭农场“一码通”服务系统记录

财政资金支持情况，动态监测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和

联农带农情况。

（三）规范资金使用。各级农业农村（农经）部门要加强湖

南省农业农村厅资金项目监管平台、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

台的运用，推进项目全过程信息化管理，及时做好项目备案、资

金分解下达、项目实施情况填报、项目和资金绩效自评等工作。

对拟奖补的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，要严格按规定履行资格审查

程序，规范开展公告公示，加强资金使用监管。严禁以拨代支、

挤占挪用、虚报冒领。不得受理以中介机构名义直接代理申报的

资金项目，奖补资金不得用于购买中央财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

已支持的农业机械，不得用于支付中介费用、兴建楼堂馆所、弥

补预算支出缺口等与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无关的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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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按时报送资料。市州推荐备案文件纸质和电子版于 9

月 15日前报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。联系人：黎俊

杰，15974175598；邮箱：hunanrce@163.com。地址：长沙市开

福区教育街 66号省农业农村厅二办公楼。

附件：1.2025年中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绩效

分配方案表

2.2025年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名录表

3.2025年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名录汇总表

4.2025年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家庭农场名录表

5.2025年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家庭农场名录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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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年中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

资金绩效分配方案表

市州 县市区

支持农民合

作社个数

（个）

下达农民合

作社资金

（万元）

支持家庭农

场个数

（个）

下达家庭农

场资金

（万元）

合计 154 1540 292 1460

长沙市

市小计 12 120 16 80
湘江新区 1 10 1 5

长沙县 2 20 2 10

望城区 1 10 2 10

宁乡市 3 30 5 25

浏阳市 5 50 6 30

株洲市

市小计 8 80 16 80

荷塘区 0 0 1 5

芦淞区 0 0 1 5

天元区 0 0 1 5

石峰区 0 0 1 5

渌口区 1 10 2 10

醴陵市 2 20 4 20

攸县 2 20 3 15

茶陵县 2 20 2 10

炎陵县 1 10 1 5

湘潭市

市小计 4 40 10 50

雨湖区 1 10 1 5

湘潭县 1 10 4 20

湘乡市 1 10 4 20

韶山市 1 10 1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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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州 县市区

支持农民合

作社个数

（个）

下达农民合

作社资金

（万元）

支持家庭农

场个数

（个）

下达家庭农

场资金

（万元）

衡阳市

市小计 13 130 27 135

珠晖区 0 0 1 5

南岳区 0 0 1 5

衡阳县 2 20 5 25

衡南县 2 20 4 20

衡山县 1 10 2 10

衡东县 2 20 3 15

祁东县 2 20 3 15

耒阳市 2 20 4 20

常宁市 2 20 4 20

邵阳市

市小计 14 140 28 140

大祥区 1 10 1 5

邵东市 2 20 3 15

新邵县 1 10 3 15

邵阳县 2 20 5 25

隆回县 2 20 3 15

洞口县 1 10 3 15

绥宁县 2 20 3 15

新宁县 1 10 2 10

城步县 1 10 2 10

武冈市 1 10 3 15

岳阳市

市小计 15 150 30 150

屈原管理区 1 10 1 5

岳阳楼区 1 10 1 5

云溪区 0 0 1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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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州 县市区

支持农民合

作社个数

（个）

下达农民合

作社资金

（万元）

支持家庭农

场个数

（个）

下达家庭农

场资金

（万元）

君山区 1 10 1 5

岳阳县 2 20 5 25

华容县 2 20 5 25

湘阴县 2 20 5 25

平江县 3 30 5 25

汨罗市 2 20 3 15

临湘市 1 10 3 15

常德市

市小计 12 120 29 145

西湖管理区 0 0 1 5

西洞庭管理区 0 0 1 5

桃花源管理区 0 0 1 5

武陵区 0 0 1 5

鼎城区 2 20 3 15

安乡县 1 10 3 15

汉寿县 2 20 3 15

澧县 2 20 4 20

临澧县 2 20 3 15

桃源县 1 10 4 20

石门县 1 10 4 20

津市市 1 10 1 5

张家界

市小计 4 40 6 30

桑植县 2 20 2 10

永定区 1 10 1 5

武陵源区 0 0 1 5

慈利县 1 10 2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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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州 县市区

支持农民合

作社个数

（个）

下达农民合

作社资金

（万元）

支持家庭农

场个数

（个）

下达家庭农

场资金

（万元）

益阳市

市小计 11 110 23 115

大通湖区 1 10 1 5

资阳区 1 10 2 10

赫山区 1 10 4 20

南县 1 10 4 20

桃江县 2 20 4 20

安化县 3 30 4 20

沅江市 2 20 4 20

郴州市

市小计 11 110 16 80

桂东县 1 10 1 5

北湖区 1 10 1 5

苏仙区 1 10 1 5

桂阳县 1 10 3 15

宜章县 1 10 2 10

永兴县 1 10 2 10

嘉禾县 1 10 1 5

临武县 1 10 1 5

汝城县 1 10 1 5

安仁县 1 10 2 10

资兴市 1 10 1 5

永州市

市小计 13 130 32 160

零陵区 1 10 4 20

冷水滩区 1 10 4 20

祁阳市 1 10 5 25

东安县 1 10 4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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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州 县市区

支持农民合

作社个数

（个）

下达农民合

作社资金

（万元）

支持家庭农

场个数

（个）

下达家庭农

场资金

（万元）

双牌县 2 20 1 5

道县 1 10 4 20

江永县 1 10 2 10

宁远县 2 20 4 20

蓝山县 1 10 1 5

新田县 1 10 1 5

江华县 1 10 2 10

怀化市

市小计 15 150 30 150

洪江区 1 10 1 5

鹤城区 1 10 1 5

中方县 1 10 1 5

沅陵县 2 20 3 15

辰溪县 1 10 3 15

溆浦县 2 20 6 30

会同县 1 10 2 10

麻阳县 1 10 2 10

新晃县 1 10 3 15

芷江县 1 10 2 10

靖州县 1 10 2 10

通道县 1 10 1 5

洪江市 1 10 3 15

娄底市

市小计 11 110 15 75

娄星区 1 10 1 5

双峰县 3 30 5 25

新化县 3 30 5 25

冷水江市 2 20 1 5

涟源市 2 20 3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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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州 县市区

支持农民合

作社个数

（个）

下达农民合

作社资金

（万元）

支持家庭农

场个数

（个）

下达家庭农

场资金

（万元）

湘西州

自治州小计 11 110 14 70

吉首市 1 10 1 5

泸溪县 1 10 2 10

凤凰县 2 20 1 5

花垣县 1 10 1 5

保靖县 1 10 2 10

古丈县 1 10 2 10

永顺县 2 20 3 15

龙山县 2 20 2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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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5年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名录表
合作社名称
（盖章）

详细地址 成员人数

注册登记时间 成员出资（万元）

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方式

主要产业 固定资产（万元）

年经营收入
（万元）

商标及农产品
质量认证

县级农业农村
（农经）部门
审核推荐意见

实地调查意见：

实地调查人签字：
年 月 日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市级农业农村
（农经）部门
评审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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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5年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名录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: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号

县（市区） 农民合作社名称
统一社
会信用
代码

成员总
数（人）

出资总额
（万元）

主要产业
固定资产
（万元）

年经营收入
（万元）

理事长
备注

姓名 联系电话

备注：1.此表由市州汇总填报；

2.主要产业按照主导产业划分到粮食、畜禽、蔬菜、水果、茶叶、油料、水产、中药材、南竹等优势特色“千亿产业”类型填报。

3.残疾人创办领办或者吸纳残疾人就业较多的，在备注栏说明并注明吸纳残疾人就业人数。

4.参与粮油作物单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主体，返乡人员创办领办的，在备注栏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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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5年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家庭农场名录表
农场名称

（盖章）

农场地址 市 县（市、区） 乡镇（街道） 村（组）

经营业主

姓名
年龄 文化程度

身份证号码 手机

家庭从业人数

（人）

总数 人，

其中常年在家庭农场工作的成员数 人
常年雇工人数（人）

名录系统录入

时间

“一码通”
赋码情况

经营类型 主要产品
生产规模

（亩、头、羽）

年产值（万元） 年纯收入（万元）
信息化财务记账

工具使用情况

近三年

基本经

营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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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推荐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级农业农村(农经)部门核查推荐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级农业农村(农经)部门评审推荐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.本表须双面打印；

2.本表一式三份：县（市区）、市州农业农村（农经）部门、省农业农村厅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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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2025年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家庭农场名录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县（市区） 家庭农场名称 经营类型 生产规模
家庭从业

人员/聘用人员

年纯收入

（万元）

家庭农场主

姓名
联系方式 备注

1

2

3

备注：1.此表由市州汇总并按推荐次序排名；

2.经营类型填写粮食、蔬菜、果树、药材、畜牧、水产、种养结合、休闲旅游等；

3.残疾人创办的在备注栏注明，并在聘用人员栏注明残疾人用工人数；

4.参与粮油作物单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主体，返乡人员创办的也在备注栏注明。



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5年 7月 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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